附件7

峨边彝族自治县宜坪乡人民政府单位
2021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项目）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1．宜坪乡在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主要承担科学、合理地使用该笔经费，确保资金使用安全合理、合规职能,有效保障村级公共服务有效运行的职能。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是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参照往年申报情况进行申报。
3．资金管理办法制定情况，资金支持具体项目的条件、范围与支持方式概况。严格按照《会计法》《预算法》等财经法律法规，在资金管理制定和分配管理方面科学合理、规范有序，突出重点，符合财政资金改革方向。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资金分配原则根据业务工作难度系数化及工作量化原则，考虑因素为开展工作的难度系、业务工作强度、业务工作数量频次等。合理分配，突出重点，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与资金管理方法相符。
（二）项目绩效目标。
1．该项目主要用于辖区内5个村办公经费及公共服务运行维护费。分别是：桐花村、草坪村、宜坪村、庙岗村、红岩村、泉水村。
2． 5个村具体项目内容：农村道路维护维修、堰渠维护维修、饮水管道维护维修等。项目应实现的具体绩效目标，包括目标的量化、细化情况以及项目实施进度计划等。
项目产出指标（数量指标：保障村运转个数；质量指标：经费保障率；时效指标：完成时限；成本指标：项目经费投入）
满意度指标（满意度指标）
项目实施按照“四议两公开”工作法要求实施，乡村财务监督小组全程跟踪进度，对项目资料和实施程序进行审核。确保资金专款专用，使用合理安全规范，保证人民群众对农村公共服务运行维护的满意度达到98%以上。
（3） 项目资金申报相符性。
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1．资金计划及到位。
（1）．资金计划。该项目在资金计划的基础上，财政安排56万元。
（2）．资金到位。截至2021年12月31日，该资金到位56万元。资金到位情况与资金计划进行比对，到位比例100%。
2．资金使用。
截止2021年12月31日，该项目资金使用56万元，使用比例100%。支付依据合规合法，资金支付与预算相符。
（二）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为加强专项资金的管理和监督，规范专项资金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制定了经费管理制度,制度对专项资金的分配和使用进行了规范，要求专项资金严格按照项目内容使用，做到专款专用，使用专项资金时，要全部通过国库集中支付，严禁虚报、挤占、挪用。项目过程中全部按照管理办法执行,无违反规定的行为发生。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该项目由本单位自行组织实施，按项目进度申请用款计划，年终定期汇总全年支出情况，认真开展项目支出绩效评价。
（二）项目管理情况。严格按照县财政部门有关文件精神，在项目资金执行过程中规范资金审批、项目公示等，使用程序，资金规范。       
（三）项目监管情况。
我单位严格项目管理，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在实际使用中，机关财务严把审核关，对项目所列开支的范围、标准、进度、依据逐一进行审查，确保资金使用合规合法，与预算相符。乡党委政府、乡纪委、村级纪检组、村级理财小组对项目实施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三、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包括项目完成数量、质量、时效、成本等情况，资金结余情况，违规记录等，对照项目计划完成目标，对截止评价时点的任务量完成、质量标准、进度计划、成本控制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并进行分析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21年宜坪乡农村公共服务运行项目资金总计划56万元，其中：宜坪乡宜坪村16万元，办公费使用6万元，公共设施维护10万元；宜坪乡庙岗村16万元，办公费使用6万元，公共设施维护10万元；宜坪乡草坪村8万元，办公费使用3万元，公共设施维护5万元；宜坪乡桐花村8万元，办公费使用3万元，公共设施维护5万元；宜坪乡泉水村8万元，办公费使用3万元，公共设施维护5万元。项目总体完成质量较高，在规定的时限内按照相关要求进行报账，成本控制在预算之内。
（2） 项目效益情况。
项目资金按时拨付，保障了村民的基本生活，农村公共服务设施运行维护项目的长效实施改善了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生活质量，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功能，该项目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四、问题及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项目目标进行量化还不够。
（二）相关建议。
要根据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标准，进行具体的量化。

